
1 



2 

二、承認事項 

案由一：10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告案。(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 102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包括：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

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俞安恬及黃柏淑會計師查核完竣。 

(2)102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

閱本手冊附件一及附件四。 

(3)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02 年度盈餘分配案。(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 102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693,229,655 元，減確定福

利計劃精算損益變動數新台幣 3,372,073 元，依法令規定須提

列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69,322,966 元後，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潤

新台幣 21,118,453元，可供分配盈餘計新台幣 641,653,069元。 

(2)本年度稅後淨利，依據公司章程第 91 條規定擬發放董監酬勞新

台幣 6,076,622 元及員工紅利新台幣 12,252,534 元，擬自可供

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共計新台幣 529,949,000 元，其中現

金股利為新台幣 492,095,500元（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6.5

元）及股票股利為新台幣 37,853,500 元（每仟股無償配發盈餘

轉增資股票股利 50 股(每股 0.5 元)）；本次股利發放，將俟股

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權息基準日及相關事宜。 

(3)本次之盈餘分配案所訂定之各項條件如因主客觀因素影響、主

管機關核定變更或除權基準日前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或公司買回

庫藏股或員工認股權行使，致股東配股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

請本次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4)檢附 102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五。 

(5)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討論事項(一) 

案由一：擬提本公司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為提升本公司資本規模及強化財務結構，擬自本公司可供

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37,853,500 元撥充資本發行新股，每股

面額 10 元，計發行普通股 3,785,350 股。 

(2)本次增資發行新股配股基準日，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並依基準

日之股東名簿所記載之持股比例，每仟股無償配發 50 股，配發

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 5 日內至本公司股

務代理機構辦理併湊，逾期未併湊或併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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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按面額折發現金計算至元為止。累積畸零股由董事會授權董

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3)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與義務與原已發行股份相同，並採

無實體發行。 

(4)嗣後如因主客觀因素影響、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

銷、員工認股權憑證行使或其他原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

東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5)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因法令變動或主管機關核定修正須予變更

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6)敬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董事會提) 

說  明：(1)依據經濟部九四、八、一二經商字第 09402115470 號函及本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第 9 條之規定，擬修訂「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2)檢附公司章程變更或修正前後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件六。 

(3)敬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案。(董事會提) 

說  明：(1)依據 102 年 12 月 30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20053073 號函規定，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

份條文。 

(2)檢附「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

冊附件七。 

(3)敬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擬本公司投保「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案。(董事會提) 

說  明：(1)為落實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 39 條規定。 

(2)本公司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為

其購買責任保險，以降低及分散董事因錯誤或疏失行為而造成公

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3)檢附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之投保內容摘要，請參閱本手冊

附件八。 

(4)敬請  討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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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選舉事項 

案  由：補選董事一席案。(董事會提) 

說  明：(1)依公司章程第 58 條規定及落實公司治理，擬於本年度股東常會

補選董事一席。 

(2)新任董事於當選後即就任，其任期自選任當日起至 104 年 8 月

22 日止。 

(3)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或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名 得票權數 

A104****** 李宗德 62,642,000 股權 

五、 討論事項(二)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會提) 

說  明：(1)依據中華民國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

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

得其許可」及公司章程第 38 條(h)規定。 

(2)新任董事若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

公司經營之行為，在不影響公司正常業務及無損及公司之利益

下，爰依法提請本年度股東常會同意解除該董事競業禁止之限

制，以利業務之推展。 

(3)敬請  討論。 

決  議：李宗德新任董事競業明細： 

公司名稱 任職名稱 解除競業禁止限制情形 

理慈國際科技法律事務所 主持合夥律師 解除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董事 解除 

交通部第八屆高速鐵路協

調委員會 
委員 解除 

財團法人清潔生產與區域

發展基金會 
監察人 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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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附件 

【附件一】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度營業報告書 
 

茲就麗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102年度營運成果及 103年度營

業計畫提出報告如下： 

 

一、102 年度營運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2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2,701,472千元，較 101年度擬制合

併營業收入 2,408,559千元，成長幅度為 12.16%；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693,228

千元，較 101年度擬制稅後淨利新台幣 590,385千元，成長幅度為 17.42%。 

就銷售地區而言，中國大陸地區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2,614,697千元，占營業

收入 96.79% ，大陸地區作為本公司業務拓展重點區域，發展潛力巨大。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財務收支及財務結構方面，本公司 102年度資產負債比例為 32%，流動比率

為 324%，淨利率為 26%，營業活動之現金流入為新台幣 794,868千元，顯示本公

司除業績與獲利持續增長以外，財務結構也相當健全。 

（三）研究發展狀況 

102年度本公司為因應市場變化，持續以“抗衰老，抗老化”為新品研發主

軸，提供“全方位，全時效”產品，以最大程度滿足消費者個性化護膚保養之需

求。 

 

二、103 年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1、持續推進品牌建設，樹立優質高尚品牌形象，全方位開展品牌傳播，增

強加盟店黏著度及消費者好感度。 

 2、順應市場需求適時推動新品上市，並積極發揮專業線產品優勢，配合療

程組合銷售，構建院裝到居家產品全覆蓋。 

 3、伴隨大陸地區城鎮化進程不斷深化，二三線城市消費能力及消費需求持

續提升，市場潛力巨大，本公司將積極拓展大陸地區二三線市場，加快拓店速度。 

4、進一步強化培訓能力，提升美容師服務技巧，進而提高消費者滿意度。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依據： 

 103年度本公司會依據宏觀環境、產業特性、市場供需狀況，配合 103年本

公司執行落實專業線產品與居家產品相結合之行銷策略，達成營收增長之目標。 

三、未來公司發展戰略 

（一）強化研發能力，持續開發高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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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20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

表等表冊，其中合併財務報表(如：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

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等)業經董事會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俞

安恬、黃柏淑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上開董事會造送之各項表冊，

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台灣公司法

第 219 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核。 

此  致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股東常會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蔡玉琴 

 

西 元 2 0 1 4 年 0 3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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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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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二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

表，暨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一○一年七月三日(設立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

合併財務報告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

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

作，以合理確信合併財務報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併財

務報告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原

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告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

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麗豐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二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與民國

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一○一年七月三日(設立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

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台財證六字第 0920122026號 

(88)台財證(六)第 18311號 

 
民  國  一○三  年  三  月  十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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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一○一年七月三日(設立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千元 

 

 

  102年度 101年度(註)  

  人民幣 新台幣 ％ 金 額 新台幣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六(十五)及七) $559,068  2,701,472   100   269,864  1,264,01

2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五)、(十)、七及十二)  120,700   583,234   22   34,741   162,758   13   

  營業毛利  438,368  2,118,238   78   235,123  1,101,25

4  

 87   

  營業費用(附註六(十)、(十二)、七及十二)：        

6100   推銷費用  173,718   839,423   31   87,629   410,455   32   

6200   管理費用  96,726   467,389   17   54,646   255,961   20   

    營業費用合計  270,444  1,306,812   48   142,275   666,416   52   

  營業淨利  167,924   811,426   30   92,848   434,838   3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附註六(十六))：        

7010   其他收入  11,008   53,192   2   955   4,473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3,174   15,337   1   1,312   6,145   -   

7050   財務成本  (2,690)  (12,998)   (1)   (1,263)   (5,916)   -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1,492   55,531   2   1,004   4,702   -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179,416   866,957   32   93,852   439,540   35   

7950  減：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一))  35,953   173,729   6   22,276   104,341   8   

8000  本期淨利  143,463   693,228   26   71,576   335,199   27   

8300  其他綜合損益(附註六(十)及(十二))：        

8310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告換算之兌換差額  (3,224)   64,152   -   (810)  (11,267)   (1)   

8360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  (686)   (3,372)   -   -   -   -   

8399  減：與其他綜合損益組成部分相關之所得稅  -   -   -   -   -   -   

8300  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3,910)   60,780   -   (810)  (11,267)   (1)   

8500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39,553   754,008   26   70,766   323,932   26   

 每股盈餘(附註六(十四))：     

   基本每股盈餘(單位：元) $ 2.12   10.25   1.07   5.02  

   稀釋每股盈餘(單位：元) $ 2.12   10.24   1.07   5.02  

(註)麗豐股份有限公司係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三日成立，故民國一○一年度合併綜合損益表所列示之金額，係為一○一年七

月三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陳碧華 經理人：余敬倫 會計主管：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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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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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變更或修正前後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59. The Company may, 

whenever it thinks fit, 

adopt and apply a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for 

election of all the 

Directors.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Board may establish 

detailed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such 

candidate nomination. 

 

第 59 條 

本公司選任董事時，董事

會得依上市（櫃）規範採

行候選人提名制度之相

關規定及程序。 

 

 

59. The Company may, 

whenever it thinks fit, 

adopt and apply a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for 

election of all the 

Directors.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Board may establish 

detailed rules and 

procedures for such 

candidate nomination.  

For elec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among the Directors, the 

Company shall adopt and 

apply a candidate 

nomination mechanism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nd the shareholders shall 

elect the directors from 

among the nominees listed 

in the roster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candidates. 

 

第 59 條 

本公司選任董事時，董事

會得依上市（櫃）規範採

行候選人提名制度之相

關規定及程序；其中獨立

董事之選舉，應將採用符

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

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92-1 of 

the Company Act and 

the Procedures 

Governing Election 

of Directors. 

 

依公司法第 192-1

條及董事選任程

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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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則

應從獨立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  

 

63. A Director shall not be 

required to hold any Shares 

in the Company. 

 

第 63 條 

董事無須持有本公司股

份。 

63. A Director shall not be 

required to hold any Shares 

in the Company; further, in 

order to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ess, the Company may 

purchase and maintain 

liability insuranc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Directors and the 

directors, supervisors, or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any Subordinate Company 

appointed by the Company 

against their liabilities 

resulting from exercising 

their duties during the 

term of office. 

 

第 63 條 

董事無須持有本公司股

份；另為提昇公司治理能

力，本公司得為全體董事

及本公司派任於從屬公

司擔任董事、監察人暨其

代表人於其任期內投保

責任保險，以保障其等因

執行職務而引發之潛在

法律責任。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39 of the 

Company’s Rules 

Govern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Best-Practice 

Principles, this 

provision is 

amended to specify 

that the Company 

may purchase and 

maintain insurance 

liability for the 

directors. 

 

遵循本公司「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

39 條規定，於章

程明定本公司得

為董事投保責任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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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修訂

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範圍： 

(一)有價證券：股票、公債、

公司債、金融債券、國內

受益憑證、海外共同基

金、存託憑證、認購(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

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土

地使用權、營建業之存

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無形資產：包括專利權、

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轉租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

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

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

之資產。 

(八)其它重要資產。 

第三條  範圍： 

(一)有價證券：股票、公

債、公司債、金融債

券、國內受益憑證、海

外共同基金、存托憑

證、認購(售)權證、受

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

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營建業之存

貨)及其它固定資產。 

(三)會員證。 

(四)無形資產：包括專利

權、著作權、商標權、

特許權、轉租權等無形

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

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

款、催收款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

處分之資產。 

(八)其它重要資產。 

配合我國採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爰修正第三款文

字，將土地、房屋及建築、

投資性不動產列入不動產

定義範圍；另考量我國採

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後，

土地使用權應適用國際會

計準則第十七號「租賃」

之規定，爰併入不動產予

以規範，且修改第二款，

以資明確。 

 

第五條第一項  名詞定義： 

1.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

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

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

契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

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

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

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

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

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

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

合約。 

2.所稱「事實發生日」指交易

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

第五條第一項  名詞定義： 

1.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

資產、利率、匯率、指數

或其它利益等商品所衍生

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約

、期貨契約、杠杆保證金

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

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

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

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

、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

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

約。 

2.所稱「事實發生日」指交

一、配合公司法第一百五

十六條項次之修正，

第一項第六款酌作文

字調整。 

二、按我國公開發行公司

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係採分階段方式逐

步導入，證券發行人

財務報告採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編製者，有

關關係人及子公司之

認定，應依本會認可



 

22 

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

或其它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

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

准。 

3.所稱「專業估價者」係指不

動產估價師或其它依法律

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

務者。 

4.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

理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再

計入。 

5.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係

指公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

前依法公開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6.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

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

法或其它法律進行合併、分

割 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

資產，或依台灣的公司法第

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

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

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7.關係人、子公司： 

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

準則規定認定之。 

所指之關係人，係指與合併公

司有下列情形之個體： 

7.1.可直接或間接對合併公司

的財務或營運決策有控制

力或重大影響力者。 

7.2.與合併公司受同一主體控

制者。 

7.3.合併公司之關聯企業或為

合併公司持有之合資企業

中之企業個體。 

7.4.為合併公司或合併公司母

公司之重要管理階層或該

等個人或近親，或受到該等

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

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

決議日或其它足資確定交

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

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

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

核准之日孰前者為准。 

3.所稱「專業估價者」係指

不動產估價師或其它依法

律得從事不動產、其它固

定資產估價業務者。 

4.所稱之「子公司」係指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發佈之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

七號所規定者。 

5.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管理辦法規定公告部

分免再計入。 

6.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

係指公司於取得或處分資

產前依法公開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 

7.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

資產：指依企業並購法、

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

構合併法或其它法律進行

合併、分割 或收購而取得

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台灣

的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

第六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

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

受讓)者。 

8.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研究發展基金會（

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佈之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六號所規定者

。 

 

9.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

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或國際會計準則相關

公報認定之；財務報

告尚未依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編製者，有關

關係人及子公司之認

定，仍應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發布之相關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

定認定之，爰將現行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八

款規定合併為第七

款，並規範公開發行

公司應就所適用之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之規定，認定

關係人及子公司之定

義。原第十款與第三

款重複，故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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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控制、聯合控制或有重

大影響力者。 

7.5.為1.所述之近親或受該等

個人控制、聯合控制或有重

大影響力者。 

7.6.為了合併公司或關係企業

之員工成立的退休福利計

畫。 

近親係指可能影響與該企業相

關決策之親屬。 

8.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

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

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

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投

資。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

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

投資。 

10.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

價師或其它依法律得從事

不動產、其它固定資產估

價業務者。 

 

 

 

 

 

 

 

 

 

 

第五條第二項  4.取得資產估

價報告 

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或等值外幣)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

符合下列規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

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

條件變更，亦應比照上開

程序辦理。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或等值外幣)以上，應請

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

第五條第二項 4.取得資產

估價報告 

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它固定資產，除向政

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或等值外幣)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

定： 

(1)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

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

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

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

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 

(2)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

元(或等值外幣)以上者

，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

估價者估價。 

(3)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

一、配合我國採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爰修正

第二項序文有關其他

固定資產及供營業使

用機器設備之文字。 

二、另配合第五條第一項

第三款之修正，本條

第 4 款第(3)項次酌作

文字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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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

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

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

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A.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

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

二十以上。 

B.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

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

額百分之十以上。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

個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

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

見書。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

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

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

計師依臺灣的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佈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A.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

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以上者。 

B.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

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

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者。 

(4)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

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

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

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

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

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第五條第四項  2.評估及作業

程序 

  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

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

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

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

第五條第四項 2.評估及作業

程序 

  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

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1)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2)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

之原因。 

一、 公開發行公司向關係

人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贖回國內

貨幣市場基金，因風

險性偏低，得依第五

條第九項規定免予公

告，為衡平考量，爰

修正第一項序文，規

範前開事項得免檢具

第一項各款資料提交

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

承認，而依公司所定

處理程序之核決權限

辦理。 

二、 配合我國採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修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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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本條第 3 項規定評估預定

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

資料。 

(4)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

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5)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

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

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

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6)依 1.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

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

本程序五、(九)規定辦理，

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

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

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新臺幣

叁仟萬元(或等值外幣)者先

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

之董事會追認。 

 

 

 

 

 

(3)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依本條第 3 項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

相關資料。 

(4)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

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

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5)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

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

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

理性。 

(6)依 1.規定取得之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見。 

(7)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

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

依本程序五、(九)規定辦

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準則規定提交董事

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

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

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

長在新臺幣叁仟萬元(或等

值外幣)者先行決行，事後

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

認。 

 

 

三項有關供營業使用

機器設備之文字。 

 

 

第五條第四項 3.交易成本合

理性之評估 

(1)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之合理性： 

第五條第四項 3.交易成本

合理性之評估 

(1)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應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

成本之合理性： 

考量自地委建或租地委建

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

事宜者，性質與合建契約

類似，爰修正第四項第三

款，明定公司以自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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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

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

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

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

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

利率為准設算之，惟其不得

高於台灣的財政部公佈之

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B.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

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

，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

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

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

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

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

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

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

用之。 

(2)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

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

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

評估交易成本。 

(3)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依本條第3.項第(1)款之

A.及 B.規定評估不動產成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

表示具體意見。 

(4)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

本條第1.及2.項有關評估及

作業程序規定辦理即可，不

適用本條第3項第(1)款至第

(3)款有關交易成本合理性

之評估規定： 

A.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

取得不動產。 

B.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

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

年。 

C.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

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

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

取得不動產。 

A.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

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

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

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

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

加權平均利率為准設算

之，惟其不得高於台灣的

財政部公佈之非金融業

最高借款利率。 

B.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

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

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

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

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

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

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

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

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

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 

(2)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

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

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

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3)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依本條第3.項第(1)款

之 A.及 B.規定評估不動

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

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4)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依本條第1.及2.項有關

評估及作業程序規定辦

理即可，不適用本條第3

項第(1)款至第(3)款有關

交易成本合理性之評估

規定： 

A.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

取得不動產。 

B.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

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

五年。 

C.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

取得不動產。 

 

或租用素地委請關係人興

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者，不適用第五條第四項

(1)項至第五條第四項第

(5)項有關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應評估交易成本合

理性之規定，惟仍應依第

五條第四項第 1 款至第五

條第四項第2款規定辦理。 

第五條第五項 2.交易程序及 第五條第五項 2.交易程序 考量政府機構出售資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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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額度 

  4. 取得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專家評估意見報告公司取

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或等值外幣)以

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 

及授權額度 

  4.取得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專家評估意見報告公司取

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或等值外幣)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臺灣的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佈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依相關規定辦理標售或競

價，且政府機構辦理招標

時，業依相關規定估定標

售底價，價格遭操縱之可

能性較低，又現行公司與

政府機構之不動產交易，

已無需取具專家意見，故

為衡平考量，爰參照第五

條第二項第 4 款規定，明

定與政府機構之無形資產

等交易，無需委請會計師

出具交易價格合理性意

見。 

第五條第九項 資訊公開 

1.應公告申報項目：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

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

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

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

上限金額。 

(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

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

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

列情形不在此限： 

A.買賣公債。 

第五條第九項 資訊公開 

1.應公告申報項目：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

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買賣公債或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不在此

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查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運用於銀行存款、附

買回交易及短期票券

之比例極高，特性明

顯與股票型基金、債

券型基金或其他類型

基金不同，復考量公

司投資國內貨幣市場

基金主係為獲取穩定

利息，性質與附買

回、賣回條件債券類

似，故參照附買回、

賣回條件債券之規

範，予以納入排除公

告之適用範圍，爰修

正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四款第三目規定。 

二、鑒於證券商於初級市

場取得之有價證券係

屬經常性業務行為，

且證券商於初級市場

取得有價證券後，於

次級市場售出時，依

現行規範無需辦理公

告，基於資訊揭露之

效益與一致性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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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投資為專業，於海

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

商於初級市場認購及

依規定認購之有價證

券。 

C.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 

D.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或等值

外幣)以上。 

E.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

臺幣五億元(或等值外

幣)以上。              

F.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或等值外

幣)以上。 

A.買賣公債。 

B.以投資為專業，於海

內外證券交易所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

賣。 

C.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 

D.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種類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且其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或

等值外幣)以上。 

E.經營營建業務之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供營建使用之

不動產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或等值外

幣)以上。              

F.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

建分成、合建分售

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

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或等值外

幣)以上。 

量，爰修正第一項第

四款第二目，排除證

券商於初級市場認購

有價證券之公告規

定。 

三、另基於證券商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

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興櫃股

票審查準則」第八條

認購之登錄興櫃股

票，或依「中華民國

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

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

有價證券處理辦法」

第四條之一規定，因

承銷案件先行保留自

行認購之有價證券，

均係依相關規定取

得，較無資訊揭露之

實益，爰併予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第二目規

定，明定免予公告。 

四、配合我國採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爰修正

第一項第四款第四目

有關供營業使用機器

設備之文字。 

 

 

第五條第十二項第三款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

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

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

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處

理程序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

第五條第十二項第三款   

  新增條文。 

 

一、我國採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後，財務報告

係以合併財務報表作

為公告申報主體，惟

考量取得或處分資產

之風險係由取得或處

分公司承擔，關係人

交易之重大性金額宜

以公司本身之規模評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71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71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71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713
http://www.selaw.com.tw/Scripts/newsdetail.asp?no=G01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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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

分之十計算之。 

估，爰增訂第一項，

明定本處理程序有關

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

定，係以公司本身最

近期之個體或個別財

務報告總資產金額計

算。 

二、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之採用，暨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十四條取消股

票固定面額為新臺幣

十元之規定，刪除「外

國」文字，且將「股

東權益」用語修正為

「權益」，並明確定義

所稱「權益」係指歸

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

益項目，且酌作文字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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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 

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投保內容摘要 

項目 內容摘要 

被保險公司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從屬公司 

被保險人 過去、現在及保險期間內新任之董監事及重要職員 

投保額度 USD15,000,000/每一賠償請求及保險期間內累計 

保險期間 一年期 

保險公司 美亞產險(AIG)：65% 

安達產險(ACE)：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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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錄一】 

股東會議事規則 
2013年 03月 

                                                        修訂 

第一條、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相關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

規定辦理之。 

第三條、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前，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七日前通

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五日前通知各股東。 

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後，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

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

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公司及其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

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台灣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

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

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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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

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 

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

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

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

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

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

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 (以下稱股東)

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

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

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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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七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 

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

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

同。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

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並在議程進行

中答覆相關問題。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及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

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九條、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台灣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第十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 

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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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

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 

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

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

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

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 

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

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

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二條、（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

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

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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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台灣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

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

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

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

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

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

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若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後，

應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

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 

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

成紀錄。 

第十四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

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

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

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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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

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 

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後，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

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

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

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後，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

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 

第十七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

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

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

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

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

會。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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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豐股份有限公司 

第第二二次次修修正正章章程程  

 

（於 2013年 4月 8日依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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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依公司法（及其修正）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次修正章程 

（於 2013年 4月 8日依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辭定義 

1. 開曼公司法（及其修正）第一個附件中 A 表之規定不適用於本公司。 

2. (1)除本章程內容另有規定者外，本章程之用辭應定義如下： 

上市（櫃）規範 股票在中華民國任何股票交易市場交易或上市，而

應適用之相關法令規範，包括但不限於中華民國證

券交易法、公司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或其他相關法律及中華民國主管機關制定之

法令，以及中華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櫃買中心（包含興櫃市場）及證交所頒布之規範（如

有適用）； 

本章程 

 

審計委員會 

 

依股東會特別決議所修改、增補或取代之本公司章

程； 

依本章程第85條之定義； 

 

董事會 本公司之董事組成之董事會； 

資本公積 (1)股份溢價帳，(2)及受領贈與之所得及(3)其他

依上市（櫃）規範所規定之資本公積項目。 

董事長 依本章程第 62 條之定義； 

股份類別 本公司所發行不同類別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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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 中華民國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或其他由當

時中華民國證券交易法所授權執行之主管機關； 

本公司 Chlitina Holding Limited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 

新設合併 指在開曼公司法及上市（櫃）規範定義下，由兩個

以上參與合併之公司將其財產和責任移轉於一共

同設立之新公司，完成後參與合併之公司均歸於消

滅之一種合併型態； 

董事 指本公司當時組成董事會之董事，“董事們”表示

2 名以上董事。 

電子 依據開曼群島電子交易法（2003 年版）（及其修正）

以及任何當時有效之修正或重新立法，且包括每一

其他被納入或取代之其他法律；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

係 

就個人而言，係指因血緣或與姻親而與該個人相關

且屬第二親等以內之親屬之其他人，包括但不限於

該個人之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子女和孫子女，

以及配偶之父母、兄弟姊妹和祖父母。 

興櫃市場 櫃買中心所建置之興櫃股票市場； 

財務報表 依本章程第 95 條之定義； 

櫃買中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獨立董事 依據上市（櫃）規範要求所選任之獨立董事； 

法人 依開曼法令和上市（櫃）規範，承認得作為法律主

體之公司或其他組織型態； 

開曼法令 現行有效且適用於本公司之開曼群島公司法（及其

修正）及其他應適用於本公司之開曼群島法律、命

令、規範或其他有法令效果之文書（暨其修訂）、

本公司組織備忘錄與（或）本章程，以及本章程所

引用之開曼群島法令（暨其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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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全部營業契約 

 

 

本公司與任何其他人間之合約或協議，據其規定該

等人員自本公司承租必要工具與資產而以該人員

之名義並以該人員之利益營運本公司之重要或大

部分業務，且本公司自該人員收受事先決定之報酬

作為對價； 

委託經營契約 本公司與任何其他人間之合約或協議，據其規定該

等人員以本公司之名義並以本公司之利益管理和

營運本公司之業務，且該等人員自本公司收受事先

決定之報酬作為對價，而本公司仍持續擁有此事業

之獲利 (損失亦由本公司負擔) ； 

股東 於股東名簿登記持有本公司股份之人，包括依據組

織備忘錄已認股但尚未登記之認股人；“股東們”

表示 2 名以上之股東； 

組織備忘錄 本公司組織備忘錄（暨其修訂）； 

吸收合併 指在開曼公司法及上市（櫃）規範定義下，由兩個

以上參與合併之公司將其財產和責任移轉於其中

一公司，完成後僅該受讓財產和責任之參與合併公

司繼續存續，其餘則歸於消滅之一種合併型態； 

月 日曆月； 

新臺幣(TWD) 新臺幣； 

普通決議 指下列決議： 

(a)於依本章程召集之股東會，由親自出席，如法

人則由其合法授權代表出席，或以委託書方式出

席之股東表決權過半數通過者； 

(b)於非掛牌期間，由全體有表決權股東以書面簽

認通過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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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本公司僅有一名股東時，由該股東以書面簽認

通過者； 

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

契約 

本公司與單一或多位個人或實體間之合約，合約當

事人同意共同經營事業並依據該合約約定共同承

擔損失且同享因該等事業活動所生之利益； 

人 包括任何自然人、商號、公司、合資、合夥、法人、

組織或其他實體（不論是否具有獨立之法人格）或

依文意所要求之任一上述實體； 

特別股 依本章程第 4 條之定義； 

私募 指根據上市（櫃）規範對特定人招募有價證券之行

為； 

股東名簿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境內或境外所備置之股東名簿； 

本公司註冊營業所 本公司依據開曼法令規定註冊之主營業所； 

掛牌期間 此期間自本公司股票首次於興櫃市場、櫃買中心、

證交所或任何臺灣證券交易市場掛牌日之前一日

起算；（如股票因任何理由被暫停交易，在該暫停

交易期間仍應視為掛牌期間）； 

中華民國或臺灣 包括中華民國之領土、屬地及其司法管轄權所及之

地區； 

中華民國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或其他在中華民國境內有管轄

權之法院； 

公司印鑑 本公司一般印鑑； 

公司秘書 經董事（會）委任執行本公司秘書職責之人，包括

任何助理秘書、代理秘書、執行祕書或臨時秘書； 

股份 指將本公司資本分成之股份。本章程所稱「股份」，

應包含所有類別之股份。為避免滋生疑義，本章程

所稱“股份”應包括畸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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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溢價帳 依本章程及開曼法令設置之本公司股份溢價帳目； 

股務代理機構 經中華民國主管機關許可，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辦

公室，依據上市（櫃）規範，特別是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為本公司提供股東服務之機

構； 

簽章 附有簽名或以機器方式簽章，或由有意在電子通訊

上簽章之人所為附著於或邏輯關聯於該電子通訊

之電子符號或程式； 

特別盈餘公積 依本章程第 88 條之定義； 

特別決議 

 

指本公司依據開曼法令通過之特別決議，即下列決

議： 

(a)於依本章程召集之股東會，由親自出席，如法

人則由其合法授權代表出席，或以委託書方式出

席之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通過；且載有擬以

特別決議通過有關事項之召集通知已合法送達

者； 

(b)於非掛牌期間，由全體有表決權股東以書面簽

認通過者；與 

(c)本公司僅有一名股東時，由該股東以書面簽認

通過者。 

本章程規定應以普通決議通過之事項而以特別決

議為之者，亦為有效； 

分割 公司將其全部或一部獨立營運之業務讓與一現存

或新設公司，該受讓之既存或新設公司發行新股給

該讓與公司或其股東之行為； 

法定盈餘公積 依本章程第 87 條之定義； 

從屬公司 本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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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過半數之公司。此外，如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

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該他公司亦為

本公司之從屬公司。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他公司亦為本公司之從屬公

司： 

1.本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者；或 

2.本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同之股東持有或出資

者； 

集保結算所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庫藏股 本公司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所買回未經銷

除且繼續持有之本公司股份；及 

證交所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2)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本章程所使用業經開曼法令定義之用辭，應依開曼

法令之定義定之。 

(3)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 

(a) 單數用語應包含複數用語，反之亦然； 

(b) 男性用語應包含女性及中性用語； 

(c) 本章程之通知，除另有規定外，應以書面為之；本章程所指之「以書

面」或「書面」應包括印刷、平版印刷、攝影及其他得以永久可見形

式表彰或複製文字之方式； 

(d) 「得」應解釋為任意規定；「應」應解釋為強制規定。 

(4) 本章程之標題係單純為便利性之目的考量，不應影響本章程之解釋。 

 

股份 

3. 在符合開曼法令及本章程之規定下，對於所有本公司未發行之股份，本

公司董事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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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依其認為適當之時間、方式、權利條件或限制，發行、提供及分

配該等股份予他人認購；除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本公

司股份不得折價發行。 

(b) 在符合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之情形下，以該未發行股份授

與認股選擇權、發行認股權憑證或其他類似之證券；為前述目的，

董事會得保留適當數量之未發行股份。 

4. 依組織備忘錄及本章程之規定，包括依第 5 條由股東會以特別決議通過

之內容，本公司得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

之同意，發行不同種類、其權利優先或劣後於普通股之股份（即“特別

股”）。 

5. 在依前條發行特別股前，本公司應修改本章程，在本章程中明定該特別

股之權利及義務，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變更已發行特別股之權利時

亦同： 

(a) 授權發行及已發行之特別股總數； 

(b) 特別股分派股息及紅利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c) 特別股分派公司賸餘財產之順序、定額或定率； 

(d) 特別股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或限制（包括無表決權等）； 

(e) 與特別股權利及義務有關之其他事項；以及 

(f) 本公司被授權或強制贖回特別股時，其贖回之方法，或表示公司

無強制贖回該特別股權利之聲明。 

6. 在本公司授權資本額內，且符合本章程其他規定之情況下，本公司發行

新普通股，應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本公司不得發行任何未繳納股款或僅繳納部分股款之股份。 

7. (1)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本公司發行之股票均應為記名股

票。但在掛牌期間，本公司不得印製實體股票，在前已發行之實體

股票並應予以註銷，各人對於股份之權利應以股東名簿所記載者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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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掛牌期間，本公司應於依約定認購之日起三十日內，自行或由股

務代理機構將股份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予認股人。本公司並應於交

付前依上市（櫃）規範公告之。 

(3) 在掛牌期間，於中華民國任何股票交易市場交易或上市之任何本公

司股份，得按該股票交易市場所適用法令或規章轉讓之。 

8. 於掛牌期間： 

(1) 發行新股時，董事會得保留發行新股總數 10%至 15%之股份，由本

公司及（或）本公司之從屬公司員工優先承購。得承購新股之員工

資格，由董事會定之。 

(2)本公司於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時，除金管會、櫃買

中心及（或）證交所（如有適用）認為無須或不適宜對外公開發行

者外，應提撥發行新股總額之 10％(或經股東會普通決議之較高比

例)，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外公開發行。 

9. 於掛牌期間，除股東會另為決議外，於依第 8 條保留由本公司及（或）

從屬公司員工優先承購及在中華民國境內對外公開發行之股份後，本公

司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儘先分認；並聲明逾期不

認購者，喪失其權利。惟: 

(a) 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認一股新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

歸併一人認購； 

(b) 原有股東新股認購權利，得與原有股份分離而獨立轉讓； 

(c) 原有股東未認購之新股，得公開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購。 

10. 前條規定於因下列情形發行新股者，不適用之： 

(a) 與他公司合併、本公司分割或重整有關者； 

(b) 與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及（或）從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或選擇權之

義務有關者； 

(c) 與本公司履行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義務有關者； 

(d) 與本公司履行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特別股之義務有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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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與換股有關者； 

(f) 依第 11-2 條進行私募；或 

(g) 與開曼法令及（或）上市（櫃）規範所定之其他禁止、限制或除外

之情事有關者。 

11. 依上市（櫃）規範，本公司得經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與本公司及（或）從屬公司員工簽訂認股權

契約，約定於一定期間內，員工得依約定價格認購特定數量之公司股份。

訂約後由公司發給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取得認股權憑證，不得轉讓。

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 

11-1.本公司得以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予本公司及或

從屬公司之員工。關於前述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其發行數量、發

行價格、發行條件、限制及其他事項應遵守上市（櫃）規範及開曼法令

之規定。 

11-2.於掛牌期間，根據上市（櫃）規範，本公司得以股東會之特別決議對

下列特定人進行私募： 

(a)銀行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

法人或機構； 

(b)符合金管會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或 

(c)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如有）及經理人。 

12. 本公司得經股東會特別決議，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規定之程序

及條件減少資本。 

13.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股份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包括但不限於

認股權憑證、選擇權或公司債）之發行、轉換或銷除，及轉增資、股務

等，均應依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之規定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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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動 

14. 本公司已發行特別股者，如有損害特別股股東之權利時，除第 38 條所

定情形外，應有股東會之特別決議，並須經該類別特別股股東會之特別

決議行之。特別股股東會之召集與休會，應準用本章程關於股東會程序

之規定。 

15. 除該特別股股份發行辦法另有規定者外，任何特別股股份之優先權或其

他權利，均不因本公司其後創設、分配或發行與該等股份享有同等或劣

後權益之特別股股份，或本公司贖回或買回任何類別特別股之股份，而

受重大不利之變更或廢除。 

 

股東名簿 

16. (1)董事會應於開曼群島境內或境外之適當處所備置股東名簿。於掛牌

期間，股東名簿應具備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所定應記載事項，

並應備置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 

(2)無論本章程是否有其他規定，在不違反開曼法令之情形下，於掛牌

期間，集保結算所應保存其所保管股份之股東名簿分簿。該等股東

名簿分簿應依開曼法令保存之，且本公司應承認股東名簿分簿所載

之人為股東。該股東名簿分簿應構成本公司股東名簿之一部分。 

 

股份之贖回及買回 

17.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發行之可贖回特別股，得依開曼法令許可之方式以

盈餘或發行新股所得股款贖回，惟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之遵循不

得損害特別股股東依本章程取得之權利。 

18. (1)本公司應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並決定適當之條件，依據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及本章

程其他規定，為銷除股份或持有庫藏股之目的買回公司自己之股份

（包括可贖回股份），且該等買回應確實符合開曼法令及上市（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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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之規定。但本公司於掛牌期間買回股份之數量，除依第 18-1 條

(1)買回股份外，不得超過買回時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且任何

提議依據股東各自之持股比例為買回及銷除股份者，應依第 18-1 條

(1)以股東會特別決議為之。前述董事會之決議及該決議之執行情

形，應於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向股東報告。如本公司未能依據前述董

事會決議買回在櫃買中心或證交所上市（櫃）之本公司股份，應於

最近一次之股東會向股東報告。 

(2)依開曼法令，本公司得將所持有庫藏股之全部或一部予以銷除或轉

讓予本公司及（或）從屬公司之員工，其轉讓條件、方式及員工資

格，授權由董事會依本條第(3)項規定定之。如庫藏股之買回係為轉

讓予員工者，本公司得限制員工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惟限制期

間最長為二年。 

(3)依本條第(4)項規定，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

本公司及（或）從屬公司員工者（下稱「折價轉讓」），應經最近一

次股東會之特別決議，並應於該次股東會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下

列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a) 所定折價轉讓之轉讓價格、折價比率、計算依據及合理性； 

(b) 折價轉讓之轉讓股數、目的及合理性； 

(c) 本公司及（或）從屬公司認股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認購之股

數；以及 

(d) 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i)依據上市（櫃）規範，折價轉讓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及對公司每股

盈餘稀釋情形；及 

(ii)依據上市（櫃）規範，說明折價轉讓對公司造成之財務負擔。 

(4)本公司依前項規定通過且已折價轉讓予本公司及（或）從屬公司之

員工之庫藏股股數，累計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5%，且

單一認股員工其認購股數累計不得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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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5)依據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本公司對於所持有之庫藏股，不

得享有股東權利。 

18-1. (1)本公司得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依據股東各自之持股比例（小數

點四捨五入）進行股份之買回並銷除該等買回之股份。本公司為前

述股份之買回時，得以支付現金或交付資產（即非現金）予股東。

該等交付之資產與抵充之資本數額，應經特別決議通過與收受該等

資產之股東的個別同意。董事會應於股東會前將該等資產之價值與

抵充之資本數額，送交中華民國會計師查核簽證。 

(2)為避免疑義，如買回及銷除股份之提議非依據股東各自之持股比

例，則本公司董事會有權依第 18 條(1)的規定進行買回及銷除股

份，且無須以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 

19. 經本公司依本章程第 17 條規定贖回之股份，以及依第 18 條第(1)項規

定為銷除之目的而買回之股份，應於贖回或買回時視為立即銷除。 

 

股份之轉讓 

20. 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之規定，本公司所發行之股份得自由轉讓；

但本公司保留予本公司及（或）任何從屬公司員工認購之股份，董事會

得限制員工在一定期間內不得轉讓，惟其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年。 

21. 股份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及其住所或居所，記載於股東名

簿，不得以其轉讓對抗本公司。於第 22 條之股票停止過戶期間，應暫

停股東名簿之轉讓登記。 

 

閉鎖期間 

22. (1)在不違反本章程規定下，董事會得預先決定下述事項之股票停止過

戶期間基準日：（a）確定有權收受股息、紅利或其他分配之股東；（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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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有權收受股東會召集通知及得於股東會或延會之股東會親自或

委託代理人或以電子通訊方式（依第 46 條之規定視為指派代理人）

出席或投票之股東；及（c）董事會決定之其他目的。 

董事會依本條規定指定（b）項之基準日者，該基準日應在股東會召集

日前。 

(2) 於掛牌期間，股東名簿有關股份轉讓所為之變更登記，於股東常會

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

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前述期間，應

自開會日或基準日起算。 

 

股東會 

23. 本公司應於每年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或其他經櫃買中心或證交所（如

有適用）核准之期間內召開股東會。股東常會應由董事會召集之。 

24. 凡非屬於股東常會之股東會均為股東臨時會。董事會得於其認為必要時

召集股東臨時會。 

25.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之股東會均應於中華民國境內召開。 

26. 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3%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記

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董事會收受該請求後

十五日內不為股東會召集之通知時，該請求之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會。 

27.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委託中華民國之股務代理機構處理股東會相關事

宜，包括但不限於受理股東投票。 

 

股東會通知 

28. 於非掛牌期間，股東常會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

召集，應於五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股東。但於掛牌期間，股東常會之召集，

應於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股東；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以

書面通知各股東。每一通知之寄發日及股東會開會日均不計入前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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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該通知應載明開會之地點、日期、時間、程序與召集事由。倘本公

司取得股東之事前同意或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許可時，股東會之

通知得以電子通訊方式為之。 

28-1.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至少三十日前或臨時股東會開

會至少十五日前，公告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

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 

如本公司同意股東依據第 45 條規定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本公司應將前述資料及書面行使表決權用紙，併同寄送給股東。 

29. 為本章程之目的，下列事項應認定為特別事項，非在股東會召集事由中

列舉並説明其主要內容，不得在股東會中討論或提付表決，亦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a)選任或解任董事； 

(b)變更公司組織備忘錄及/或本章程； 

(c)本公司之解散、合併或分割； 

(d)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契約、委託經營契約

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契約； 

(e)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f)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對本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g)私募發行具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董事從事競業禁止行為之許可； 

(i)以發行新股之方式，分派股息或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及 

(j)將本公司之法定盈餘公積、股份溢價帳及本公司受領贈與所

得之資本公積，以發行新股或現金方式，依持股比例分配予

原股東者。 

30.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應編製股東會議事手冊，並應依上市

（櫃）規範，於股東常會開會前二十一日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十五日，

將議事手冊及其他會議相關資料公告於金管會、櫃買中心或證交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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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適用）指定之網站上。 

 

股東會程序 

31. 除出席股東已達法定人數者外，股東會不得進行任何事項之討論或決

議，但為選任股東會主席者不在此限。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股東會應

有代表本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32. (1)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且不得超過三百字。提案超過一項或

超過三百字者，均不列入議案。 

(2)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提

案之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該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3) 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4)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股東所提議案，董事會得不予列入： 

(a) 該議案依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之規定，非股東

會所得決議者； 

(b) 提案股東於本公司股票停止過戶期間開始時，持股未達 1%者；或 

(c) 該議案於本公司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者。 

(5) 本公司應於寄發股東常會召集通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

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

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33. 由董事會召開之股東會應由董事長擔任會議主席。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

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34.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如董事長未能出席股東會，應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35. 股東會得依普通決議休會，並定 5 日內於其他地點續行，但續行之股東

會僅得處理休會前未完成之事項。如休會超過 5 日，通知續行之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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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間及地點應依該股東會原來通知之方式送達。 

36. 股東會中任何交付議決之事項，應以投票方式表決。 

37. 任何得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除開曼法令、上市規章或本章程另有明文

規定外，應以普通決議為之。 

38. 依據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下列事項應經本公司股東會之特別決

議： 

(a) 締結、變更、終止關於出租其全部營業契約、委託經營契約或與

他人經常共同經營契約； 

(b) 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c) 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之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d) 以發行新股方式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分； 

(e) 公司分割或公司合併； 

(f) 自願清算； 

(g) 有價證券之私募；  

(h) 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義務或許可董事競業行為； 

(i) 變更公司名稱； 

(j) 改變資本幣別； 

(k) 增加資本總額，並依該決議分為不同種類及面額之股份； 

(l) 將全部或一部股份合併再分割為面額大於已發行股份面額之股

份； 

(m) 將全部或一部股份分割為面額小於已發行股份面額之股份； 

(n) 註銷在有關決議通過日仍未被認購或同意認購之股份，並據以減

少資本額； 

(o) 依本章程(包括但不限於第 14 條及第 15 條)之規定，變更組織備

忘錄或章程之全部或一部； 

(p) 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所允許之方式減少資本額及資本贖

回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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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依開曼法令規定，指派檢查人檢查公司事務； 

(r) 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 

(s) 依本章程(包括但不限於第 99 條)之規定，將本公司之法定盈餘公

積、股份溢價帳及本公司受領贈與所得之資本公積，以發行新股

或現金方式，依持股比例分配予原股東者。 

39.  (1) 股東在股東會通過關於第 38 條(a)、(b)或(c)款所定事項之決

議前，已以書面通知本公司反對該項行為之意思表示，並於股東會

已為反對者，得請求本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所有之股份；但

股東會為第 38 條(b)款之決議，同時決議解散時，不在此限。 

(2) 股東會決議本公司分割或與他公司新設合併/吸收合併時，股東在該

議案表決前以書面表示異議，並就該議案放棄其表決權者，得請求

本公司依開曼法令按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股份。 

(3) 於不違反開曼法令之情形，依前二項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之股東，

與公司在股東會決議日起六十日內未達成協議者，得在此期間經過

後三十日內，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聲請為價格之裁定。 

40. 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或其決議方法，違反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

章程時，股東得自決議之日起三十日內，向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或向開曼

群島法院，訴請適當救濟，包括但不限於訴請法院確認決議無效或撤銷

之。 

 

股東表決權 

41. 除依本章程就股份之表決權有特別規定或限制者外，每一親自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或法人為股東時，其合法授權代表），及依委託書出席之股

東，就登記於其名下之每一股份有一表決權。 

42. 股份為數人共有者，其共有人應推舉一人行使表決權。 

42-1.(1)股東係為他人持有股份時，股東得主張分別行使表決權。 

(2)前項分別行使表決權之資格條件、適用範圍、行使方式、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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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遵循上市(櫃)規範。 

43. 股東為法人時，得經其董事會或其他管理機構之決議，授權其認為適合

之自然人，於本公司任何股東會或任何股份類別之股東會代其行使股東

權。 

44. (1)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股份無表決權： 

(a) 本公司所持有自己之股份（若該持有為開曼法令及本章程所允

許）； 

(b) 被本公司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

從屬公司，所持有本公司之股份；或 

(c)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控制或從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他公司已發行

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合計超過半數之他公司，所持有

本公司之股份。 

(2) 無表決權股東所持有之股份數，於股東會決議時，不算入已發行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3)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

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表決權。不得行使表決

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4) 本公司董事亦持有本公司股份時，如該董事以股份設定質權(下稱

「設質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數額二分之一

時，其超過之股份(即設質股份超過選任當時所持有股份數額二分

之一的部分)不得行使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45. 在開曼法令允許之範圍內，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董事會得依上市（櫃）

規範決議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但本公司符合金管會頒布

之「公司應採電子投票之適用範圍」者，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

方式之ㄧ。如決議或應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行使方法應

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46. 為本章程及開曼法令之目的，股東依本章程規定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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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權者，應算入已出席人數。為避免疑義，就本章程與公司法而言，

以書面或電子文件方式行使表決權的股東應被視為已指派股東會主席

為其代理人，以書面文件或電子文件中指示方式在股東會中行使其股份

之表決權；惟此種指派不應被認為係上市（櫃）規範所定義之委託書。

擔任代理人之主席不應有權就書面或電子文件中未提及或載明之任何

事項而行使該等股東之表決權，且（或）亦不應就股東會中提案之任何

原議案之修訂行使表決權，且股東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

修正案視為棄權。 

47. (1) 股東應於股東會召集至少二日前依據第 45 條規定向本公司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提出表決。若股東向本公司提出二份以上之書面或電子

表決，應以依據第 46 條規定以第一份書面或電子表決提出於股東

會主席之委託為準，但之後提出之書面或電子表決明示撤銷先前書

面或電子表決者，不在此限。 

(2) 除第 53 條所定情形外，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欲

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

之方式，撤銷先前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除開曼法

令另有規定外，視為股東指派主席為代理人之指派仍維持有效。依

開曼法令，如股東未依上述方式撤銷委託之通知，並親自出席股東

會，除非該事前通知基於附隨利益或開曼法令下之其他理由而不可

撤銷，股東仍有權親自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而視為撤銷視為股東

指派主席為代理人之指派。 

48. [無] 

49. 關於股東會之程序及表決方式，本章程未規定者，應依本公司股東會議

事規則辦理。在符合本章程下，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應由本公司股東

會依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制定或修正之。 

50. 當本公司僅有一股東之情形下，該股東依據本章程以書面作成之決議，

應與合法召集之股東會通過之決議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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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 

51.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

代理人出席之。受託人不須為股東。 

52.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委託一人為限，並應於股東會開會 5 日前送達本

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後送達

之委託書亦於股東會開會 5 日前送達且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53. 委託書送達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公司或股務代理機構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除

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依開曼法

令，如股東未依上述方式撤銷委託之通知，並親自出席股東會，除非該

事前通知基於附隨利益或開曼法令下之其他理由而不可撤銷，股東仍有

權親自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而視為撤銷委託書。 

54. 股東依本章程第 46 條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而視為指派主席為

代理人投票者，應有權以委託書委託其他人為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此時

以委託書明示委託其他代理人應視為已廢止依第 46 條視為指派主席為

代理人之指派，且本公司僅應將該以委託書明示委託其他代理人於會議

中之投票列入計算。 

55. 委託書應載明僅適用於某一特定之股東會。委託書格式內容應包括：(a)

填表須知；(b)股東委託行使表決權事項；及(c)股東、受託代理人和徵

求人（如有）基本身分資料。委託書應於寄送股東會召集通知時同時附

送股東，且予所有股東皆應於同日為之。 

56. 除依中華民國法律設立之信託事業或經中華民國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

股務代理機構外，及除依第 46 條視為指派主席為代理人者外，一人同

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

決權之 3%；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不同意見股東委託時，該不予計算之表決權，應按該等股東所享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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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數之比例，分別自該不同意見之表決權數排除之。 

57. 使用及徵求委託書，應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辦理，特別是依「公

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董事會 

58. (1)本公司董事應至少有五名。每一任期應選任之董事人數，應於選舉

董事之股東會召集通知中載明。 

(2)董事得為自然人或法人。法人為董事時，應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

務；該自然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時改派補足原任期。 

(3)董事會應由股東按以下方式以累積投票制方式投票 (此投票方式

於本章程稱為「累積投票制」) 選出或任命： 

(i) 選舉董事時，股東所持有每一具表決權股份投出之票數應為累

積，且應與提名於股東會中任命之董事人數相符，但這些投票

只能就在應任命董事之同一類別 (即獨立或非獨立) 中提名之

董事人數而累積； 

(ii) 股東得將其全部或部分累積投票制投票給在應選任董事之同

樣類別中的一位或多位董事； 

(iii) 同一類別董事中獲得應選最高票數的幾位董事應獲得任命；

及 

如二位以上被提名董事獲得同樣票數，且該票數超過欲任命

新董事之票數，則應由獲得同樣票數之董事抽籤以決定誰應

獲得任命；主席應為未出席股東會之被提名董事抽籤。 

(4) 關於選舉董事之程序及表決方式，本章程未規定者，應依本公司董

事選任程序辦理。在符合本章程下，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應由股東

會普通決議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制定或修正之。 

59. 本公司選任董事時，董事會得依上市（櫃）規範採行候選人提名制度之

相關規定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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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董事任期為三年，得連選連任。若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

任期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61. (1)董事得由股東會之特別決議，隨時解任之。 

(2)董事任期屆滿前得經股東會之普通決議改選全部董事。於此情形，

如股東會未同時決議現任董事於任期屆滿或其他特定日期始為解

任，且新董事已於同次會議中選出者，現任董事應視為於該股東會

決議日提前解任。 

62. 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選

一名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對內應為董事會主席及由董事會

召集之股東會主席。如董事長未能出席董事會，應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63. 董事無須持有本公司股份。 

64. 董事之報酬得有不同，不論本公司盈虧，每年得依下列因素酌給之：(a)

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b)其對本公司貢獻之價值；(c)參酌同業

通常水準(d)薪資報酬委員會建議；(e)其他相關因素。 

65.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時，本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以補

足原董事之任期。但董事缺額達該屆次選任董事席次三分之一者，本公

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 

66.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五分之一，其中至少一人必須在中華民國設有戶籍。每一任期應選任

之獨立董事人數，應於選舉獨立董事之股東會召集通知中載明。獨立董

事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上述最低人數時，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本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

東臨時會補選之。 

67. 獨立董事應具備專業知識，於執行董事業務範圍內應保持獨立性，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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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司有直接或間接之利害關係。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

制、獨立性之認定應遵守上市（櫃）規範之規定。董事會或其他召集股

東會之人，應確保獨立董事候選人符合本條之要求。 

 

董事會之權限及責任 

68. 除開曼法令、本章程、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有決議外，

董事會應以其認為合適之方式，負責本公司業務之執行。董事會得支

付所有與執行業務有關之合理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因本公司設立及登

記所需費用），並得行使本公司之一切權力。 

69. 為管理本公司所需，董事會得任命任何人為經理人及其他管理人員，並

決定其合適之任職期間、酬勞，亦得將其解任。 

69-1. (1)在不影響董事依據開曼群島普通法對本公司所負義務之情況下，

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董事應對本公司負忠實義務，且不限於

注意義務，並應以合理之注意及技能執行本公司業務。董事如有

違反其義務者，應對本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若該董事係為自己

或他人利益為行為時，經股東會普通決議，得將該行為之所得歸

為本公司之所得。 

(2)董事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

人應與本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3)前二項規定，於本公司之經理人，在被授權執行經營階層之職務範

圍內，準用之。 

70. 董事會得委任公司秘書（如有需要亦可委任助理秘書），並決定其合適

之任期、酬勞及工作條件。董事會得隨時解任公司秘書或助理秘書。

公司秘書應出席股東會並正確製作議事錄，及依其他開曼法令或董事

會決議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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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消極資格和解任 

71.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擔任董事，其已擔任者，當然解任： 

(a) 曾犯重罪（包括但不限於中華民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者； 

(b) 曾犯詐欺、背信、侵佔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服刑期滿尚

未逾兩年者； 

(c) 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兩年者； 

(d)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e)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 

(f)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因未滿二十歲，但已合法結婚者不

在此限)； 

(g) 死亡或心神喪失、精神耗弱者； 

(h) 基於開曼法令、中華民國法令或上市（櫃）規範，不能擔任董事或

不能執行董事職務者；  

(i) 依第 72 條當選無效或當然解任者； 

(j) 以書面向本公司辭職者； 

(k) 本公司依本章程規定決議解任者；或 

(l) 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本公司之行為或違反開曼法令、上市 

（櫃）規範或本章程之重大事項，由本公司或股東提起訴訟，經中

華民國法院命令解任者。 

72. 除經金管會、櫃買中心或證交所（如有適用）核准外，董事會應有超過

半數之席次 (下稱「門檻」) 不得具有配偶關係和/或二親等以內之親

屬關係。若於股東會中提案任命與董事會現任董事或任何亦受提名擔

任董事之其他人具有配偶關係和/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時，僅限下

列人員得受任命為董事： 

(i) 首先，以累積投票制方式由股東同意且並非關係人者；以及 

(ii) 其次，以累積投票制由股東選出並獲得股東於全部關係人之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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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高票數，且其任命不致違反門檻之人數。如董事會原組成並未

滿足門檻，則具關係人身份之在位董事應立即停止為本公司之董

事。 

73. 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

股東會未為決議將其解任時，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3%以上之股

東，得於股東會後三十日內訴請法院裁判解任之，並得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73-1.除開曼法令另有規定外，繼續一年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

以上之股東，得以書面請求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為本公司，向

有管轄權之法院（包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執行職務損害本公司

或違反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之董事提起訴訟。審計委

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自收受前述請求日起，三十日內不提起訴訟時，

該請求之股東得依所適用之法令為本公司提起訴訟。 

 

董事會程序 

74. 於掛牌期間，董事會應每季於開曼群島境內或境外至少召集一次以處理

公司事務。 

75.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召集事由，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

情事者，得隨時召集之，但應有第 78 條法定出席人數出席。該通知得

以當面送交、傳真、電子或郵寄方式送達予各董事。應於董事會後將此

等會議之紀錄向全部董事提供。 

76. 董事會或依第 84 條設立之委員會開會時，得以視訊為之。董事以視訊

參與前揭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77. 董事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此時，該委託董事應視為親自出

席及表決。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

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代理之董事，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78. 除本章程、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董事會之決議，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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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法定出席人數），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於本章程規定下，董事代理其他董事出席會議時，其得同時行使其他

董事及其本身之表決權。 

79. 董事就董事會議之事項，具有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時，應於董事會中揭

露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董事對於董事會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

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董事行使其

表決權。該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其表決權不算入已出席董事之表決

權數。 

80.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非獨立董事之董事，於其任職期間，得同時擔任

本公司任何其他有給職，任期長短及任職條件（如酬勞）由董事會決定。

董事不因與公司簽約擔任該等職務或因此受有利益而喪失其董事資

格；董事亦毋須就因擔任該職務所獲得之利益對本公司負責。 

81.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非獨立董事之董事，得為本公司提供專業服務，

並依其提供之專業服務享有相當之報酬，其報酬不因其董事身分而受影

響。 

82.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董事會缺額不影響在職董事繼續執行其職務。 

83. 關於董事會之程序，本章程未規定者，應依本公司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

理辦法辦理。在符合本章程下，本公司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辦法，應

由董事會依據開曼法令、中華民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等上市

（櫃）規範，制定或修正之，並應於股東會中報告。 

 

委員會 

84. 除開曼法令或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董事會得設立任何由董事一

人或數人組成之委員會（包括但不限於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

會），委員會之組織、權限、職責及開會程序授權董事會制定之。 

85. (1)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設置審計委員會。 

(2)於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之情形，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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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備

會計或財務專長。 

(3)審計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4)於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之情形，下列事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交董事會決議： 

(a)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b)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c)訂定或修訂重大財務或營業行為之處理程序，如取得或處分資

產、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等之處理程序； 

(d)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e)重大資產或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 

(f)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g)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h)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i)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和 

(j)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5)前述事項(除第(j)款外)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者，得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會議紀

錄中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86. 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其成員專業資格、所定職

權之行使及相關事項應遵循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前述薪資報

酬應包括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股票選擇權與其他具有實質獎勵之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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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積 

87. 於掛牌期間，公司於完納一切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提出 10%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88. 除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於掛牌期間，除法定盈餘公

積外，公司得以股東會普通決議，為特定目的，另提特別盈餘公積。 

89. 除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包括第 99 條及第 100 條）另

有規定外，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除填補公司虧損外，不得使用

之；公司非於盈餘公積填補資本虧損，仍有不足時，不得以資本公積

補充之。 

 

股息及紅利 

90. 除開曼法令、上市（櫃）規範或本章程另有規定外，公司無盈餘時，不

得分派股息及紅利。本公司股票於掛牌期間，股息或紅利之分派應以

新臺幣為之。 

91. 依本章程及上市（櫃）規範，本公司如當年度有盈餘，應先繳納或提撥

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法定盈餘公積（如應）及提撥或迴轉特別

盈餘公積（如有），尚有剩餘者（下稱「當年度可分配餘額」），加計前

年度未分配盈餘，得由股東會以普通決議分派之，其分派比例如下： 

(a) 本公司及（或）從屬公司之員工紅利以當年度可分配餘額之百分之

1 至百分之 5 為限； 

(b) 董事酬勞至多以當年度可分配餘額之百分之 3 為限； 

(c) 以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餘額於扣除本條第(a)、(b)項金額後之餘額

之百分之 10 派付股利予股東，其中現金股利之數額不得低於該次

派付股利合計數之百分之 10。 

 

依據法律、上市（櫃）規範及本章程（包含第 99 條和第 100 條），亦

得自股份溢價帳或其他開曼公司法允許之資金或帳目分派股息及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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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92. (1)除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另有規定外，本公司得經股東會特別

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不

滿一股之金額，以現金分派之。 

(2) 依前項決議以紅利轉作資本時，員工依本章程應受分配之紅利，得

發給新股或以現金支付之。員工紅利以股票發放時，其對象得包括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定之。 

(3) 本公司對於任何股利、分派或其他由本公司支付與股份有關之款項

毋需負擔利息。所有未領取之股利或分派得為本公司之利益進行投

資或其他使用。任何於分派日起算六年內仍未經股東領取之股利或

分派，應歸由本公司所有。 

 

公司會計表冊 

93. 與本公司事務有關之會計帳簿，應依董事會決定之方式加以保存。 

94. 會計帳簿應保存於本公司之註冊主營業所或任何董事會認為適當之地

點，並應供董事隨時查閱。 

95. 每年會計年度終了時，董事會應造具下列表冊：(1) 營業報告書；(2) 財

務報表及其他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所要求提出之文件及資訊；

以及(3)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依本章程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

認；經股東常會承認後，董事會應將承認後之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

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給各股東。本公司於掛牌期間，前述財務報表

及決議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96. 董事會依前條所造具提出於股東會之各項表冊，應於股東常會開會十日

前，備置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股東得於股務代理機構一

般營業時間內查閱該等資料。 

97. 董事會應將組織備忘錄、章程及歷屆股東會議事錄、財務報表、股東名

簿及公司債存根簿備置於中華民國境內之股務代理機構，股東得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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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錄。 

98. 董事會每年應依開曼法令備置週年申報表及相關聲明書，並遞交該文件

影本予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如須要）。 

 

公積撥充資本 

99. (1) 依據開曼法令及本條第(2)項規定，本公司無虧損時，得以股東會

特別決議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將法定盈餘公積及下列資

本公積: (i)股份溢價帳及(ii)受領贈與之所得之全部或一部，按

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 

(2)以法定盈餘公積發給新股或現金者，以該項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限。 

100. 董事會得依裁量進行妥適之安排，以執行公積撥充資本之決議；包括

但不限於股份得為不足一單位之分派時，得以其認為妥適之方式處理

該等不足一單位之部分。 

 

公開收購 

101. 於掛牌期間，董事會於本公司或公司之訴訟及非訟代理人，接獲依中

華民國上市（櫃）規範作成之公開收購申報書副本及相關書件後七日

內，應對建議股東接受或反對本次收購做成決議，並公告下列事項： 

(a) 董事及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超過 10%之股東自己或以他人名義，所

持有之股份種類及數量； 

(b) 就本次收購對股東之建議，並應載明持棄權或反對意見之董事姓名

及其所持理由； 

(c) 公司財務狀況於最近期財務報告提出後，有無重大變化及其變化之

說明；  

(d) 董事或持股超過 10%之股東自己及他人名義持有公開收購人或其關

係企業之股份種類、數量及金額。 



 

110 

 

清算 

102. 在符合開曼法令下，本公司得依股東會特別決議進行清算程序。本公

司進入清算程序，可供分派予股東之剩餘財產不足清償全部股份資本

時，該剩餘資產分配後，股東應依其持股比例承擔損失。如在清算過

程中，可供分派予股東之剩餘財產足以清償清算開始時之全部股份資

本，剩餘財產應按清算開始時股東所持股份之比例，在股東間進行分

派。本條規定不影響特別股股東之權利。 

103. 在符合開曼法令下，本公司清算時，清算人得經本公司股東會特別決

議同意並根據依開曼法令之授權，依股東所持股份比例，將公司全部

或部分財產之實物（無論是否為同樣性質的資產）分配予股東。清算

人並得決定所分派財產之合理價值，並決定股東間或不同股份類別間

之分派方式。經前揭決議且合於開曼法令之授權下，如清算人認為適

當時，得為股東之利益將此等財產之全部或一部交付信託，惟不應迫

使股東接受負有債務之任何財產。 

104. [無] 

 

通知 

105. 於符合開曼法令下，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任何通知或文件得由本公

司，以當面送交、傳真、預付郵資郵件或經認可之預付費用快遞服務

等方式，送達至股東於股東名簿所登載之位址，或依法令許可之方式，

公告於金管會、櫃買中心或證交所（如有適用）指定之網站或公司網

站，或以電子方式傳送至股東曾以書面確認得作為送達之電子郵件帳 

 

號或地址。對共同持股股東之送達，應送達於股東名簿所記載該股份

之代表股東。 

106. 任何股東已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本公司之股東會者，應被視為已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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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股東會之開會通知。 

107. 任何通知或文件之送達效力，應依如下之規定： 

(1) 以郵遞者，應於交付遞送人員時起一日後，發生送達效力； 

(2) 以傳真者，應於傳真機報告確認已傳真全部資料予收件人號碼時，

發生送達效力； 

(3) 以快遞服務者，應於交付服務人員後四十八小時後，發生送達效

力；或 

(4) 以電子郵件者，於傳送電子郵件時，發生送達效力。 

108. 在符合本章程規定下，任何通知或文件送達至股東於股東名簿登記之

地址者，應視為已合法送達於該單獨或共同持股之股東，該股東已死

亡、破產或本公司已被通知其死亡或破產者亦同。 

 

本公司註冊營業所 

109.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之註冊營業所應由董事會決定。 

 

公司治理 

110. (1)於掛牌期間，在符合本章程下，關於取得或處分資產(含衍生性金

融商品)、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等事項，應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與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辦法辦理，該等作業程序應由

股東會依開曼法令及上市（櫃）規範制定或修正之。 

(2) 於掛牌期間，關於關係人交易等事項，應依本公司關係人交易管

理辦法辦理，該辦法應由董事會依上市（櫃）規範制定或修正之。 

111. 於掛牌期間，在符合本章程下，本公司內控制度由董事會依開曼法令

及上市（櫃）規範訂定之。 

 

會計年度 

112. 除董事會另有決議外，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ㄧ日至每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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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止。 

 

公司印鑑 

113. 本公司得依董事會決議有一個以上印鑑。未經董事會授權，不得使用

公司印鑑。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任何應蓋公司印鑑之有價證券，應

由董事或秘書或其他董事會指定之人用印。但經董事會決議所有或該

次發行之股票、債券或其他有價證券得以其它方式使用公司印鑑，或

以電子簽章代替者，不在此限。 

 

中華民國法律 

114. 儘管本章程之任何條款另有相反約定，開曼群島其他管轄之任何法

律、法令和規章僅得在開曼群島法律及開曼法令允許的最大範圍內予

以適用。 

 

中華民國境內之訴訟及非訟代理人 

115.(1)於掛牌期間，本公司應在中華民國境內指定其依中華民國證券交易

法之訴訟及非訟代理人，並以之為該法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負責人。 

(2)前述代理人應於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所。 

(3)本公司應將前述代理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及授權文件向中華民國

主管機關申報；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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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董事選任程序 
 

2012年 08月 

                                            修訂 

第一條：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監察人，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

十一條及第四十一條，及「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及審計委員會成員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

理。 

 

第三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

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第四條：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應具備左列之條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除需具備前項之要件外，全體審計委員會成員中應至少一人

須為會計或財務專業人士。 

 

第五條：本公司之獨立董事，應取得下列專業資格條件之一，並具備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一、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相關科系之公私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 

二、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與公司業務所需之國家考試及格領有證書

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三、具有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需之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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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本公司獨立董事，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 

一、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五年者。 

二、曾犯詐欺、背信、侵占罪經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三、曾服公務虧空公款，經判決確定，服刑期滿尚未逾二年者。 

四、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五、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尚未期滿者。 

六、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 

七、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以政府、法人或其代表人當選。 

八、違反本辦法所定獨立董事之資格。 

 

第七條：本公司之獨立董事應於選任前二年及任職期間無下列情事之一： 

一、本公司或本公司之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二、本公司或本公司之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本公司或本公司之母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子公司之獨立董事者，

不在此限。 

三、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女或以他人名義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一

以上或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 

四、前三款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屬。 

五、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五以上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

人，或持股前五名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 

六、與本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 (理事) 、監察人 (監

事) 、經理人或持股百分之五以上股東。 

七、為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商務、法務、財務、會計等服務或諮詢之專業人士、

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事 (理事) 、監察人 (監事) 、

經理人及其配偶。 

本公司之獨立董事曾任前項第二款或第六款之公司，或本公司之關係企業，或與本

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獨立董事而現已解任者，不適用前項於

選任前二年之規定。 

第一項第六款所稱特定公司或機構，係指與本公司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二十以上，未超過百分之五十。 

二、他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總計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且雙方曾有財務或業務上之往來紀錄。

前述人員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女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在內。 

三、本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他公司及本公司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本公司之主要產品原料 (指占總進貨金額百分之三十以上者，且為製造產品所

不可缺乏關鍵性原料) 或主要商品 (指占總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其

數量或總進貨金額來自他公司及本公司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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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及前項所稱本公司之母公司及聯屬公司，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及第七號之規定認定之。 

 

第八條：本公司之獨立董事兼任其他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不得逾三家。 

 

第九條：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後獨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並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第十條：本公司於公開發行後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獨立董事候

選人提名之期間、獨立董事應選名額、其受理處所及其他必要事項，受理期間不得

少於十日。 

本公司得以下列方式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經董事會評估其符合獨立董事所應

具備條件後，送請股東會選任之： 

一、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出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二、由董事會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提名人數不得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 

股東及董事會依前項提供推薦名單時，應檢附被提名人姓名、學歷、經歷、當選後

願任獨立董事之承諾書、無公司法第三十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者，對獨立董事被提名人應予審查，除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外，應將其列入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一、提名股東於公告受理期間外提出。 

二、提名股東於公司依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持

股未達百分之一。 

三、提名人數超過獨立董事應選名額。 

四、未檢附前項規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本公司之董事選舉，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辦理，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

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十一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

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第十二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十三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

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

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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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

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五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

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

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

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十六條：選票上有下列事情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被

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 (名稱或姓名) 或股東戶號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

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

識別者。 

 

第十七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並應宣

佈選任為獨立董事之名單。 

 

第十八條：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九條：本程序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程序於 2012年 08月股東會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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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麗豐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 本公司發行總股份：普通股 75,707,000股。 

二、 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持有股數為 6,056,560股(8%)。 

三、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03年 4月 21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股情

形如下：(已符合證交法第 26條規定成數標準)。 

停止過戶日：103年 4 月 21日 

職稱 姓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董事長 陳碧華 0 0.00% 

董事 
富園投資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樂維 

26,720,000 35.29% 

董事 朱怡 0 0.00% 

董事 吳泗宗 0 0.00% 

獨立董事 蔡玉琴 0 0.00% 

獨立董事 高蓬雯 0 0.00% 

獨立董事 于弘鼎 0 0.00% 

合計 26,720,000 35.29% 

註：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全體董事、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附錄五】 

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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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103年度之配股及配息情形，係依 103 年 3月 12日董事會次決議估計，俟本年度股東

常會決議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註二：依「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定，本公司無須公開 103年度財務

預測資訊。 

【附錄六】 

董事酬勞及員工紅利相關資訊 

本公司於 103 年 3月 12日董事會中擬議配發之董事酬勞及員工現金紅利金

額如下所示，前述將俟 103 年 6 月 19 日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 董事酬勞 NT$6,076,622 元。 

二、 員工紅利 NT$12,252,534 元。 

三、 上述董事酬勞及員工現金紅利已於 102 年度費用化，其費用列帳金額與董

事會擬議配發之金額並無重大差異。 

 

 


